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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有关单位：

省人民政府第 号令发布了《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95

料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并于 年 月 日起施2005 2 1

行，要求全省各地重视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和应用工作，将其

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战

略，建设和谐广东、绿色广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紧抓好。

省、佛山市有关部门也就具体实施《规定》提出明确的要求。

自《规定》实施一年多来，我区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认真贯彻

上级有关规定，全区范围内已经禁止生产实心粘土砖，禁止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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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实心粘土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但从全区来看，在禁止使

用实心粘土砖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。为进一步加强发展

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，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 各有关部门、企业要认真贯彻实施《规定》、省建设厅

《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粤建科字〔 〕 号）及佛山市建设局《转发省2005 9

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佛建技〔 〕 号）的精神，重视新型墙体2005 4

材料的发展和应用工作，把贯彻上述文件规定作为树立和落实

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战略，建设和谐顺

德、绿色顺德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限时

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目标。

二 、 各有关部门、企业要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上

述文件规定，全面熟悉其内容，并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严格按

照有关规定从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实施质量监督，努力推进

我区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和应用工作。

三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施工图审查机构要按照《规定》的要求，在实施施

工图审查时，对不按设计规范规定标明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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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通过审查。

（二）监理单位必须对施工单位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情况

进行监理。对未按《规定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或违规使用质量

不合格的墙体材料的，监理工程师不得签字验收。

（三）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监督工程建设过程

中，要按规定监督工程。对在建设中违反《规定》的，应责令

其改正并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建设工程的设计、施工不按规定采用新型墙体材料

的，不得参与优秀设计或优质工程的评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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